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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請問集會遊⾏法第25條警告制⽌命令解散的舉牌順序要如何區分？

 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3 留⾔： 0 

2025-04-15 18:17

集會遊⾏法第25條有規定，警察機關對於違法的集會遊⾏可以「警告、制⽌或命令解散」[1]，看起來警察在
實務上有⽤舉牌加上利⽤擴⾳器勸說、喊話等⽅式進⾏：第⼀次舉牌警告、第⼆次舉牌命令解散、第三次舉牌
制⽌[2]。
然⽽，實務上雖然多會舉牌三次，但次數、順序並沒有⼀定，警察命令解散仍應考量⼈⺠集會遊⾏的權利，以
及均衡維護其他法益，採取適當的⽅式[3]，例如第⼀次舉牌警告、第⼆、三次都舉牌命令解散[4]；也有共舉
牌四次警告並命令解散[5]；或是僅舉牌兩次，第⼀次舉牌警告、第⼆次命令解散[6]，不解散就直接裁罰集會
遊⾏的負責⼈或主持⼈[7]。

警察以柔性勸說、喊話、命令等⽅式要求違法集會遊⾏的⺠眾⾃⾏解散，仍無效果時，考量到維護公共利益的
情況下，可以採取強制⼒的⽅式制⽌、命令解散[8]，但警⽅的強制驅離的⼿段仍應符合⽐例原則[9]，例如可
以⽤強制⼒將⼿勾⼿的陳情抗議⺠眾的⾝體分開、將坐躺的陳情抗議⺠眾抬離等合理⾏為，使不配合離開的陳
抗⺠眾離開，但對⼿無⼨鐵的⺠眾不應動⽤⼑、槍等殺傷⼒⼤的警械，即使輔以警棍，也應留意不可以毆擊⺠
眾的致命部分，或是⺠眾已經要離去了還毆打他[10]。
無法達成⽬的，也⽋缺必要、衡量性⽽漫無⽬的抽打⺠眾，顯然已經違反⽐例原則，警⽅如有違法驅離的⾏為
，後續可能要⾯臨違反警械條例、國賠等法律責任。
 

延伸閱讀：
王⿍棫（2025），《不准吃這個！國家是否管太多？趕快來看⽐例原則！》。

註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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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在集會遊⾏現場處理的⽅式

警察採取強制⼒驅離時，仍應注意⽐例原則

   集會遊⾏法第25條第1項：「有左列情事之⼀者，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、制⽌或命令解散：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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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應經許可之集會、遊⾏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、廢⽌⽽擅⾃舉⾏者。
⼆、經許可之集會、遊⾏⽽有違反許可事項、許可限制事項者。
三、利⽤第⼋條第⼀項各款集會、遊⾏，⽽有違反法令之⾏為者。
四、有其他違反法令之⾏為者。」
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25號裁定：「經查：原判決先依蒐證光碟、翻拍相⽚及活動狀況
報告所⽰，認被上訴⼈因上訴⼈有違反集會遊⾏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先後於109年10⽉26⽇11時2
0分、14時25分及14時26分分別為第1次舉牌警告、第2次舉牌命令解散及第3次舉牌制⽌，……復
依上訴⼈於原審中陳述、原審當庭勘驗採證光碟所製作勘驗筆錄及翻拍照⽚所⽰，認被上訴⼈執勤⼈
員先後3次舉牌均以⿆克⾵透過擴⾳器為之，3次舉牌時通知之⾳量均相當，……。」

[2]

   集會遊⾏法第26條：「集會遊⾏之不予許可、限制或命令解散，應公平合理考量⼈⺠集會、遊⾏權利
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，以適當之⽅法為之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⽬的之必要限度。」

[3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10年度簡字第122號判決：「……員警於10時36分許舉牌警告，並由忠孝東路派
出所所⻑甲○○對原告3⼈宣達警告命令，⾃救會成員未解散，原告⼄○○在外帶領其他⾃救會成員呼
喊⼝號，原告丙○○及部分⾃救會成員則在內靜坐呼應外⾯之⼝號，於10時46分許員警舉牌命令解散
，並由甲○○對原告3⼈宣達解散命令，原告⼄○○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⾃救會成員拉起布條繼續呼
喊⼝號，原告丙○○與部分⾃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，之後原告丙○○拿出雞蛋，與員
警發⽣爭執，員警於11時2分許再舉牌命令解散，並由甲○○對原告3⼈宣達解散命令，……。」

[4]

   臺灣⼠林地⽅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3號判決：「惟原告隨即率領群眾離開核定地點，前往鄭州路塔城
街⼝（⻄南⾓）集會並發表演說，被告分局⻑乃分別於同⽇18時7分許、18時18分許進⾏⼆次舉牌
『警告』原告⾏為違法、命令『停⽌違法集會、⽴即解散』，原告仍於該地點為集會講演約4、5分鐘
後，始率領⺠眾返回經核可之集會地點之鄭州路與塔城街⼝(⻄北⾓)。嗣原告於同⽇18時49分許召
集群眾轉移⾄未經核可之地點即鄭州路與重慶北路⼝集會，並於19時26分許在鄭州路與重慶北路⼝(
⻄北⾓)集會並發表演說，被告所屬建成派出所所⻑甲○○於19時30分許，依被告分局⻑⼄○○之決
定，為第三次舉牌命令『停⽌違法集會、⽴即解散』，原告仍拒不解散並持續發表演說及帶領群眾呼
喊⼝號。嗣原告⼜率群眾轉移⾄未經核可之地點即忠孝⻄路2段與中華路1段路⼝（東北⾓）集會，且
原告亦持續於該路⼝發表演說，被告分局⻑遂於19時49分許第四次舉牌『警告』、及命令『停⽌違
法集會、命令解散』。」

[5]

   臺灣⼠林地⽅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2號判決：「可⾒主管機關於有該法第25條第1項所列情形，得為
警告、制⽌或命令解散，且經『命令解散』⽽不解散，負責⼈或主持⼈依同法第28條第1項處⾏政罰
，經『命令解散』⽽不解散，再經『制⽌』⽽不遵從，⾸謀者處刑罰。據此，主管機關裁處集會主持
⼈罰鍰之前提，為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⽽不解散，並無需經三次舉牌之規定。再參酌上開司法院釋字
第455號解釋意旨及集會遊⾏法第26條之規定，集會遊⾏之命令解散，應公平合理考量⼈⺠集會、遊
⾏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，以適當之⽅法為之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⽬的之必要限度。……可⾒
被告已給予⼀定期間使其等解散，⽽被告在同⽇19時33分許對原告第⼀次舉牌警告後，倘原告有解
散系爭集會之意思，應對⺠眾為解散系爭集會之演說，然其卻表⽰員警舉牌第三次時可換另⼀⼈演說
或移動⾄其他分局轄區以繼續集會，並無解散系爭集會之意思，被告遂於同⽇19時35分許對原告第
⼆次舉牌命令解散，原告卻對群眾演說表⽰解散到忠孝⻄路及中華路⼝，原告既清楚知悉被告第⼀次
、第⼆次舉牌，卻無意解散系爭集會，更號召⺠眾移⾄忠孝⻄路及中華路⼝，所為無法使群眾冷卻情
緒，遑論和平解散系爭集會，嗣⼜移⾄忠孝⻄路及中華路⼝，直⾄同⽇20時2分許始結束集會。原告
主張：被告兩次舉牌僅間隔不到2分鐘，難以期待群眾清楚知悉、完成解散，有違⽐例原則等語，應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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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集會遊⾏，警告，制⽌，命令解散，舉牌

 ⿈昱凱（進階會員）
讚： 1 留⾔： 0 

2025-04-13 23:28

警告＞命令解散＞制⽌
例：
警告：你們已經違法⾮法聚集。
命令解散： 我現在命令你們⽴刻解散 （3次）
制⽌： 拿棍⼦抽活⽼百姓。 lol
 

 集會遊⾏法

⾮可採。」
   集會遊⾏法第28條第1項：「集會﹑遊⾏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⽽不解散者，處集會﹑遊⾏負責

⼈或其代理⼈或主持⼈新臺幣三萬元以上⼗五萬元以下罰鍰。」
[7]

   集會遊⾏法第25條第2項：「前項制⽌、命令解散，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。」[8]

   ⾏政程序法第7條：「⾏政⾏為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
⼀、採取之⽅法應有助於⽬的之達成。
⼆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⽬的之⽅法時，應選擇對⼈⺠權益損害最少者。
三、採取之⽅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⽬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」

[9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9年度上國字第16號⺠事判決：「淨空⾏政院任務核屬北市警察局所屬員警承命解散
違法集會之強制⼒實施，於制⽌命令解散進⽽實施強制驅離時，仍應有⽐例原則之適⽤：……是以在
⾏政院禁制區進⾏之⾮法集會活動，主管機關雖得命令解散，且於進⾏柔性勸說、喊話、命令⺠眾⾃
⾏解散仍無效果時，顯然無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之⽬的，在衡酌上述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及集會群眾之
集會⾃由後，⾃得採取以強制⼒驅離之⽅式為之，惟仍應注意⽅式之適當性及必要性，不得逾越所欲
達成⽬的之必要限度。」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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